
 

 
 

新北市高國中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

調查處置作業流程 

 

 

 

資料密件歸檔備查 

事件發生 

申請、檢舉 

是否受理 

召開性平會 

回覆申請人或檢舉人 

回覆申請人、檢舉人及行為人 

性平會審議 

組成調查小組 

提出申復 
（以 1次為限） 

追蹤輔導 

提出調查報告及 

處理建議 

回覆申請人或檢舉

人移送權責單位 

懲處、教育及輔導 

進行實質調查 

新北市各級學校 

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

或性霸凌事件申復程

序 

是 

是 

成立 

否 

不成立 

否 

＊申請或檢舉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學 

務處應不予受理： 

（一）非屬本法所規定之事項者。 

（二）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。 

（三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。 

＊學務處不論受理與否均須回覆申請人

或檢舉人。 

＊倘申請或檢舉之案件非屬該校權管

者，由學務處（教導處）將該案件於七

日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。 

 學務處應於三日內將申請人或檢舉人

所提事證資料交付性平會調查處裡。 

 必要時得由性平會指派委員三人以上

組成小組認定之。 

 學校並得於防治規定中明定前述小組

織工作權責範圍。 

 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經被害人同

意，可陪同被害人一起接受訪談，避免

重複詢問造成二度傷害。 

 若未組成調查小組，其調查報告及處理

建議由性平會負責完成 

新北市立中山國中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
調查處置作業流程 

申復 

否 

倘相對人一方為教職

員工，請同時函報教

育局核備。 

是

\ 
否

\ 

是 

否 

是 


